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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仲裁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仲裁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仲裁各方当事人

1、申请人：本公司

2、被申请人：佰富利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佰富利集团” ）

地址：Unit� 8,3/F., � Qwomar� Trading� Complex, � Blackbume� Road, � Port�

Purcell,� Road� Town,� Tortola,� British� Virgin� Islands� VG1110，法定代表人：邓文

武，执行董事。

（二）本案纠纷的起因

2013年8月16日，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就我公司与长沙项目合作方佰富利集

团仲裁请求一案作出《裁决书》，该裁决为终局裁决（详情参见公司于2013年8月21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公开披露公告）。

2014年3月4日，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 ）传票，

佰富利集团向深圳中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4）深中法涉外仲字第41号。 佰富利集团诉

请撤销华南国仲深裁【2013】128号仲裁裁决并由本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2014年3

月6日，该案件开庭审理，2015年3月23日，公司收到深圳中院《民事裁定书》，驳回申请人

佰富利集团撤销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华南国仲深裁【2013】128号仲裁裁

决的申请，案件受理费由申请人佰富利集团承担（详情参见公司于2014年3月22日、2015

年3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的公开披露公

告）。

鉴于上述《裁决书》生效后，佰富利集团一直未履行其义务，故公司向湖南省长沙市

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015年6月，公司下属子公司湖南振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收到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开执字第00990-1号），要求

协助将佰富利集团在湖南公司所持有的全部股权予以冻结（详情参见公司于2015年7月1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公开披露公告）。

二、仲裁案件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湖南省长沙市中院发来的《听证通知及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佰富利

集团的《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书》， 因佰富利集团对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的

《执行裁定书》不服，其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我公司参加湖南省长沙市中院举行的听

证会，听证会至今，公司未收到法院的相关裁定。

三、其他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包括全资和控股子公司在内）无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

仲裁事项，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有关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可能的影响

鉴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佰富利集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裁定结果存

在不确定性，公司无法预计对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持

续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湖南省长沙市中院《听证通知及合议庭成员告知书》

2、佰富利集团的《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书》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七日

关于增加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为旗下基金销售机构及开通定投和转换业务

并参与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汇付” ）签署的销售补充协

议，自2015年10月19日起，将新增上海汇付办理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销售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自2015年10月19日起，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汇付网上交易平台办理开放式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转换等业

务（仅限场外前端收费模式）。

经本公司与上海汇付协商一致，自2015年10月19日起（具体结束时间遵循上海汇付相关规定），投资者通过上海汇付网上交易平台

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原申购费率高于0.6%的，享受费率4折优惠。以上费率优惠方案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0.6%，则

按0.6%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0.6%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优惠前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开通销售及参与费率优惠活动的基金列表：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定投下限 申购业务

是否参与费率

优惠

1

东方睿鑫热点挖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A类

001120 1.00 开通 参加

2

东方永润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A类

001160 暂不开通 暂不开通 不参加

3

东方永润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C类

001161 暂不开通 暂不开通 不参加

4

东方鼎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001196 1.00 开通 参加

5

东方惠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001198 1.00 开通 参加

6 东方赢家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317 暂不开通 暂不开通 不参加

7

东方新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001318 1.00 开通 参加

8

东方新思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A类

001384 1.00 开通 参加

9

东方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类

001450 暂不开通 暂不开通 不参加

10 东方新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495 1.00 开通 参加

11 东方创新科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702 暂不开通 暂不开通 不参加

12 东方龙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400001 1.00 开通 参加

13 东方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400003 1.00 开通 参加

14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A

类

400005 1.00 开通 不参加

15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B

类

400006 1.00 开通 不参加

16

东方策略成长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400007 1.00 开通 参加

17 东方稳健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09 1.00 开通 参加

18 东方核心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11 1.00 开通 参加

19 东方保本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400013 1.00 开通 参加

20

东方增长中小盘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400015 1.00 开通 参加

21 东方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16 1.00 开通 参加

22

东方央视财经5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

基金

400018 1.00 开通 参加

23

东方安心收益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400020 1.00 开通 参加

24 东方利群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00022 1.00 开通 参加

25

东方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400023 1.00 开通 参加

26 东方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25 1.00 开通 参加

27 东方双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400027 1.00 开通 参加

28 东方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30 1.00 开通 参加

29 东方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32 1.00 开通 参加

备注：东方金账簿货币基金不收取申购、赎回费用，不参加上述费率优惠活动。东方金账簿货币B单笔申购申请最低限额为500万元。

若东方金账簿货币A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单个基金账户保留的基金份额达到或超过500万份时，登记机构自动将其在该基金账户持有的

东方金账簿货币A升级为东方金账簿货币B。若东方金账簿货币B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单个基金账户保留的基金份额低于500万份时，登

记机构自动将其在该基金账户持有的东方金账簿货币B降级为东方金账簿货币A。 2015年10月19日，因本公司旗下东方赢家保本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东方永润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创新科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处于封闭期,该四只基金暂不开通申购及定投等业务办理，也不参与上述费率优惠活动，该四只基金自开放申购当日起，将自动参与

本公告上述费率优惠活动。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上海汇付销售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申购当日起，该基金将自动参与上述费率优惠

活动。

本次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上海汇付，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及流程以上海汇付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二、重要提示

1.上述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不额外收取手续费用，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与相关基金的日常的申购费率相同。 基金“暂停申购”期间，对于“暂

停申购”前已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照常受理其投资业务。“暂停申购”前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暂停受理其

定期定额开户和投资业务，但如遇特殊情况以公告为准。

3.基金转换是指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金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份

额的交易行为。 上述基金列表中的基金，若同时采用前端收费和后端收费，则只开通前端收费模式下的转换业务。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20-2819

网址:� http://www.chinapnr.com/

2、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628-5888

网站：www.df5888.com或www.orient-fund.com

3、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管理

的基金业绩不构成对其他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遵循基金投资“买者自负”的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

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一五年十月十七日

关于增加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

有限公司为旗下基金销售机构及开通

定投业务并参与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亚正行” ）签

署的销售补充协议，自2015年10月19日起，将新增诺亚正行办理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销售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自2015年10月19日起，投资者可以通过诺亚正行网上交易平台办理开放式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仅

限场外前端收费模式）。

经本公司与诺亚正行协商一致，自2015年10月19日起（具体结束时间遵循诺亚正行相关规定），投资者通过诺亚正行网上交易平台

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原申购费率高于0.6%的，享受费率4折优惠。以上费率优惠方案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0.6%，则

按0.6%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0.6%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优惠前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开通销售及参与费率优惠活动的基金列表：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定投下限 申购业务

是否参与费率

优惠

1

东方睿鑫热点挖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A类

001120 1000 开通 参加

2

东方睿鑫热点挖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C类

001121 1000 开通 不参加

3

东方永润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A类

001160 暂不开通 暂不开通 不参加

4

东方永润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C类

001161 暂不开通 暂不开通 不参加

5

东方鼎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001196 1000 开通 参加

6

东方惠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001198 1000 开通 参加

7 东方赢家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317 暂不开通 暂不开通 不参加

8

东方新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001318 1000 开通 参加

9

东方新思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A类

001384 1000 开通 参加

10

东方新思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C类

001385 1000 开通 不参加

11

东方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类

001450 暂不开通 暂不开通 不参加

12

东方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类

001451 暂不开通 暂不开通 不参加

13 东方新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495 1000 开通 参加

14 东方创新科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702 暂不开通 暂不开通 不参加

15 东方龙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400001 1000 开通 参加

16 东方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400003 1000 开通 参加

17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A

类

400005 1000 开通 不参加

18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B

类

400006 1000 开通 不参加

19

东方策略成长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400007 1000 开通 参加

20 东方稳健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09 1000 开通 参加

21 东方核心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11 1000 开通 参加

22 东方保本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400013 1000 开通 参加

23

东方增长中小盘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400015 1000 开通 参加

24 东方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16 1000 开通 参加

25

东方央视财经5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

基金

400018 1000 开通 参加

26

东方安心收益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400020 1000 开通 参加

27 东方利群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00022 1000 开通 参加

28

东方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400023 1000 开通 参加

29 东方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25 1000 开通 参加

30 东方双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400027 1000 开通 参加

31 东方双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400029 1000 开通 不参加

32 东方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30 1000 开通 参加

33 东方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32 1000 开通 参加

备注：东方金账簿货币基金、东方睿鑫热点挖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东方新思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东方双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不收取申购、赎回费用，不参加上述费率优惠活动。 东方金账簿货币B单笔申购申请最低限额为

500万元。 若东方金账簿货币A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单个基金账户保留的基金份额达到或超过500万份时，登记机构自动将其在该基金

账户持有的东方金账簿货币A升级为东方金账簿货币B。 若东方金账簿货币B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单个基金账户保留的基金份额低于

500万份时，登记机构自动将其在该基金账户持有的东方金账簿货币B降级为东方金账簿货币A。2015年10月19日，因本公司旗下东方赢

家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永润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创新科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稳定增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处于封闭期,该四只基金暂不开通申购及定投等业务办理，也不参与上述费率优惠活动，该四只基金自开放申购当日起，将

自动参与本公告上述费率优惠活动。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诺亚正行销售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申购当日起，该基金将自动参与上述费率优惠

活动。

本次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诺亚正行，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及流程以诺亚正行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二、重要提示

1.上述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不额外收取手续费用，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与相关基金的日常的申购费率相同。 基金“暂停申购”期间，对于“暂

停申购”前已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照常受理其投资业务。“暂停申购”前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暂停受理其

定期定额开户和投资业务，但如遇特殊情况以公告为准。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21-5399

网址:� http://www.noah-fund.com/

2、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628-5888

网站：www.df5888.com或www.orient-fund.com

3、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管理

的基金业绩不构成对其他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遵循基金投资“买者自负”的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

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一五年十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898

证券简称：鞍钢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36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于2015年10月16日以书面通讯方

式召开。 公司现有董事8人，出席会议的董事8人，出席会议人数达到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

人数，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议案一：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关于调整部分固定资

产折旧年限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10月17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

公告》。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国家相关法规及规则的要求。

2）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基于公司的实际情况进行的调整，变更依据真实、可靠，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使公司的财务信息更为客观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

果。

3）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审批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本次董事会决议；

2、本次独立董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

000898

证券简称：鞍钢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37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5年10月16日以书面通讯方式

召开。公司现有监事3人，出席会议监事3人，达到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人数，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 《关于调整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

限的议案》。

近年来，公司不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对主体设备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和技术革

新，并定期对设备进行全面检修及年修，提高了设备使用性能和装备水平，实际上延长了

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

根据固定资产的实际情况， 公司对部分固定资产重新核定了实际使用年限。 决定从

2015年11月1日起对公司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进行调整。

公司监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公司根据固定资产的实际情况对部分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进行

的调整，调整后公司的财务信息将更为客观反映固定资产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

000898

证券简称：鞍钢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38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于2015年10月

16日以书面形式召开。 公司现有董事8人，出席会议的董事8人，达到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

人数，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

表决结果，审议批准了《关于调整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议案》。

一、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近年来，公司不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对主体设备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和技术革

新，并定期对设备进行全面检修及年修，提高了设备使用性能和装备水平，实际上延长了

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

根据固定资产的实际情况， 公司对部分固定资产重新核定了实际使用年限。 决定从

2015年11月1日起对公司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进行调整，具体调整方案如下：

财务分类

目前

折旧年限

调整后折旧年限

传导设备 19 24

机械设备 19 24

动力设备 12 17

运输设备 10 12

二、会计估计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近年来不断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 通过对主体设备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和技

术革新，定期对设备进行检修，提高了设备的使用性能，延长了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第四章第十五条“企业应当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和使

用情况，合理确定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和预计净残值” 的规定，公司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

和使用情况对各类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进行重新确定。

三、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无影响， 预计影响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的

所有者权益和净利润分别增加人民币4.12亿元， 分别占2014年度经审计的所有者权益和

净利润的比例为0.86%、44.40%。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不追溯调整，不会对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影响额未超过2014年度本公司所有者权益及净利润绝对值的

50％，也不会使公司2014年度的盈亏性质发生变化，因此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国家相关法规及规则的要求。

2）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基于公司的实际情况进行的调整，变更依据真实、可靠，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使公司的财务信息更为客观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

果。

3）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审批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就此事项发表意见认为：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公司根据固定资产的实际

情况对部分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进行的调整， 调整后公司的财务信息将更为客观反映固

定资产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000767� � � � � � � �证券简称：漳泽电力 公告编号：2015临－067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10月16日上午9:00

（2）网络投票表决时间：2015年10月15日—2015年10月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0月16日上午9:30－11:30，下

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0月15日15:00至2015年

10月16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太原市晋阳街南一条10号漳泽电力13楼第九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文生元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8人，代表股份1,329,118,811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58.9670%。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5人，代表股份1,328,960,5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58.96％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3人，代表股份158,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70％。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四、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提交的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控股同煤漳泽（上海）融资租赁公司的关联交易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同煤集团（持有公司

30.17%的股份）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山西省国资委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349,976,0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现场投票情

况：同意349,817,711股，反对0股，弃权0股，分别占现场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158,300股，反对0股，弃权0股，分别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100%、0%、0%；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70,217,

841股，反对0股，弃权0股，分别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通过同煤漳泽（上海）融资租赁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关联交易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同煤集团（持有公司

30.17%的股份）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山西省国资委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349,976,0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现场投票情

况：同意349,817,711股，反对0股，弃权0股，分别占现场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158,300股，反对0股，弃权0股，分别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100%、0%、0%；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70,217,

841股，反对0股，弃权0股，分别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在同煤财务公司存款额度的关联交易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同煤集团（持有公司

30.17%的股份）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山西省国资委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349,976,0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现场投票情

况：同意349,817,711股，反对0股，弃权0股，分别占现场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158,300股，反对0股，弃权0股，分别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100%、0%、0%；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70,217,

841股，反对0股，弃权0股，分别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山西科贝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安燕晨 何慧敏

3、结论性意见：股东大会召集、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七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山西科贝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山西科贝律师事务所

关于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

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规则》” ）以及《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山西科贝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的专项委托，指派安燕晨、何慧敏律师出席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就本次股

东大会的相关事宜进行见证，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文件，核验了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并见证了本次股

东大会召开的全过程。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进行公告，并依法对本所律师在其中发

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的要求，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

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本次大会的召集

根据公司七届董事会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司董事会决定于2015年10月16日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2015年9月30日，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山

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 ）。

公司董事会已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作出决议并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以公告形式通知了股东。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符合《公司法》、《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本次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2015年10月16日上午9:00，本次股东大会在太原市晋阳街南一条10号公司13楼第九会议室召开，公司董

事长文生元先生出席并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10月15日－2015年10月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0月16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15年10月15日15:00至2015年10月16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与《会议通知》中所告知的时间、地点一致，董事长文生元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符合《公司法》、《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网络投票时间符合《会议通知》的要求。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公告的召开时间、召开地点、参加会议的方式及召开程序进行，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8人， 代表股份1,329,118,81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8.9670%。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5人，代表股份1,328,960,5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8.96%。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3人，代表股份158,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70%。

经验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列席会议的人员

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包括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

经本所律师验证，上述与会人员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均合法有

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提出新议案的情形。 同时，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并表决了《会议通知》中载明的全部议案。

四、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提案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 并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票。

2、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本次网络投票的投票总数的统计

数。

3、本次股东大会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其中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由深圳证券信息

有限公司汇总统计，并由该公司对其真实性负责。

4、本次股东大会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增资控股同煤漳泽（上海）融资租赁公司的关联交易议案》；

（2）《关于通过同煤漳泽（上海）融资租赁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关联交易议案》；

（3）《关于增加在同煤财务公司存款额度的关联交易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上述三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大同煤矿集团有限公司、山

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回避表决。

本次大会没有对《会议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会议记录及决议均由出席会议的公司董事签名。

经验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有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提出新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由此作出的本次股东大会

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其中二份由本所提交公司，一份由本所留档。

山西科贝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安燕晨

何慧敏

签署日期：2015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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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2015

年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经2015年9月30日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2015年第十

五次临时会议于2015年10月1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应出席董事7人，实出席董事7人，监事会成员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会议达成如下决议：

一、 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本公司拟放弃成都紫瑞新丽商贸有限公司45%的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因RECO� SHINE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上述目标股权的受让方RECO� JIANSHE与RECO� SHINE同为RECOSIA� CHINA� PTE.�

LTD.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放弃上述目标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构成关联交易事项。

本项关联交易尚须经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项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也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详细情况请见公司刊登于本公告日的2015－L102号公告。

二、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公司拟放弃北京道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48.547%的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因RECO� SHINE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上述目标股权的受让方RECO� BEIYUAN与RECO� SHINE同为RECOSIA� CHINA� PTE.�

LTD.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放弃上述目标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构成关联交易事项。

本项关联交易尚须经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项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也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详细情况请见公司刊登于本公告日的2015－L102号公告。

三、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公司拟放弃北京瑞阳嘉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49%的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因RECO� SHINE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上述目标股权的受让方RECO� TONGZHOU与RECO� SHINE同为RECOSIA� CHINA�

PTE.� LTD.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放弃上述目标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构成关联交易事项。

本项关联交易尚须经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项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也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详细情况请见公司刊登于本公告日的2015－L102号公告。

二、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于2015年11月2日召开2015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细情况请见公司刊登于本公告日的2015－L103号公告。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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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放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情况概述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新业” 、“本公司” 或“公司“）收到通知，公司第一大股东RECO� SHINE� PTE� LTD

（中文译名：瑞阳私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RECO� SHINE” ）拟向其关联企业RECO� JIANSHE� PRIVATE� LIMITED（以下简称

“RECO� JIANSHE” ） 转让其持有的成都紫瑞新丽商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紫瑞新丽” ）45%的股权， 拟向其关联企业RECO�

BEIYUAN� PRIVATE� LIMITED（以下简称“RECO� BEIYUAN” ）转让其持有的北京道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道

乐” ）48.547%的股权，拟向其关联企业RECO� TONGZHOU� PRIVATE� LIMITED（以下简称“RECO� TONGZHOU” ）转让其持有的

北京瑞阳嘉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阳嘉和” ）49%的股权（上述转让股权以下可合称“目标股权” ，目标股权所对应的公司

可合称“目标公司” ）。 上述目标股权转让价格为不低于目标公司截至2015年9月30日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数额对应的目标股权比

例所确定的目标股权价值。

本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北京瑞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丰阳光” ）间接持有紫瑞新丽55%股权；本公司直接持有北京道

乐51.032%股权、直接持有瑞阳嘉和51%股权。

本公司拟放弃对上述目标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所持紫瑞新丽、 北京道乐、 瑞阳嘉和股权不变，RECO�

JIANSHE将持有紫瑞新丽45%的股权、RECO� BEIYUAN将持有北京道乐48.547%的股权、RECO� TONGZHOU将持有瑞阳嘉和49%

的股权。 紫瑞新丽、北京道乐、瑞阳嘉和仍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因RECO� SHINE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RECO� JIANSHE、RECO� BEIYUAN、RECO� TONGZHOU与RECO� SHINE同为

RECOSIA� CHINA� PTE.� LTD.�（以下简称：“RECOSIA� CHINA” ）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放弃上述目标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构成关联

交易事项。

公司于2015年10月16日召开公司董事会，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次议案，关联董事孙建军先生、李钰先生进行了

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本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项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受让方暨关联方情况说明

1、公司基本情况

RECO� JIANSHEPRIVATE� LIMITED

公司名称： RECO� JIANSHEPRIVATE� LIMITED

公司注册地址：168� Robinson� Road,� #37-01� Capital� Tower,� Singapore� 068912

企业类型：外国公司-私人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新币2元整

成立日期：2015年5月11日

股东情况：为RECOSIA� CHINA� PTE.� LTD.全资子公司

财务状况：本公司为专为此次收购成立的特殊目的公司，成立时间较短，没有相关财务数据。

RECO� BEIYUAN� PRIVATE� LIMITED

公司名称：RECO� BEIYUAN� PRIVATE� LIMITED

公司注册地址：168� Robinson� Road,� #37-01� Capital� Tower,� Singapore� 068912

企业类型：外国公司-私人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新币2元整

成立日期：2015年5月11日

股东情况：为RECOSIA� CHINA� PTE.� LTD.全资子公司

财务状况：本公司为专为此次收购成立的特殊目的公司，成立时间较短，没有相关财务数据。

RECO� TONGZHOU� PRIVATE� LIMITED

公司名称：RECO� TONGZHOU� PRIVATE� LIMITED

公司注册地址：168� Robinson� Road,� #37-01� Capital� Tower,� Singapore� 068912

企业类型：外国公司-私人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新币2元整

成立日期：2015年5月11日

股东情况：为RECOSIA� CHINA� PTE.� LTD.�全资子公司

财务状况：本公司为专为此次收购成立的特殊目的公司，成立时间较短，没有相关财务数据。

2、关联关系说明

因RECO� SHINE持有本公司218,400,000股的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29.12％， 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RECO� JIANSHE、RECO�

BEIYUAN、RECO� TONGZHOU与RECO� SHINE同为RECOSIA� CHINA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放弃上述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构成关联

交易事项。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成都紫瑞新丽商贸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成都紫瑞新丽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 成都市成华区新鸿南路86号25幢2楼

法定代表人：万林义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 15000万元

经营范围：批发：日用百货、建材、家俱、五金交电、工艺品、服装、鞋帽、办公用品（不含彩色复印机）、厨具及配套设备、电子产品、仪

器仪表以及上述商品的进出口；自有物业经营管理及其它配套服务；商业设施的经营和开发（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的凭许可证经营）

成立日期：2008年01月11日

股权结构：本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北京瑞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紫瑞新丽55%股权，RECO� SHINE持有另外45%股权。

紫瑞新丽拥有成都市建设路新生活购物广场物业， 该物业位于成都市成华区建设路2号， 建筑面积74612.08㎡， 可出租面积

60167.01㎡，该项目主要承租方为成都伊藤洋华堂商城，该物业2014年租金收入为4159万元，2015年1-9月租金收入为3085万元。

2、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紫瑞新丽

2012年度（经审

计）

2013年度（经审

计）

2014年度（经审

计）

截止2015年9月30

日（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1,875,545.29 41,502,233.53 41,588,563.47 30,853,777.68

营业利润 12,311,682.82 16,189,353.55 10,064,939.42 9,222,210.47

利润总额 12,602,682.82 16,189,353.55 10,064,939.42 9,222,210.47

净利润 9,452,012.13 12,138,590.55 7,316,535.85 6,750,423.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9,580,983.89 20,204,440.01 -62,332,715.59 23,368,905.79

2012年度（经审

计）

2013年度（经审

计）

2014年度（经审

计）

截止2015年9月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21,904,553.63 333,011,781.95 387,755,749.10 390,666,157.24

负债总额 136,581,256.43 135,549,894.20 182,977,325.50 179,137,309.70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 0

0 0

0

其他应收款项 0 0 89,120,000.00 89,870,000.00

净资产 185,323,297.20 197,461,887.75 204,778,423.60 211,528,847.54

（二）北京道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道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北京市怀柔区迎宾中路1号501室

法定代表人： 侯国民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作）

注册资本： 9500万元

经营范围：电子信息、电机电一体化、新能源、生物制药及环保技术的开发与服务；投资咨询；图文设计；企业形象策划。 （该公司

2007年5月31日前为内资企业，于2007年5月31日后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 ）

成立日期：2005年05月24日

股权结构：本公司直接持有北京道乐51.032%股权，RECO� SHINE持有48.547%股权，北京道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0.316%股权，何

晔持有0.042%股权，北京奥利阳投资顾问有限责任公司0.063%股权。

北京道乐拥有的北京北苑项目物业，该物业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大羊坊路28号院1楼C栋，建筑面积34,740.85㎡，可出租面积31,

181.27㎡。 该物业于2009年9月25日至2014年9月30日整租给北京华堂商城，于2015年4月27日整租给北京金百联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签署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为15年。 2014年该物业租金收入为4559万元，2015年1-9月租金收入为0.6万元。

2、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北京道乐

2012年度（经审

计）

2013年度（经审

计）

2014年度（经审

计）

截止201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9,161,298.46 29,148,953.01 45,590,299.35 6,000.03

营业利润 123,125.01 1,910,260.73 13,985,442.80 -34,641,336.11

利润总额 119,152.07 1,910,260.73 14,276,852.80 -34,641,336.11

净利润 21,786.91 1,460,266.34 10,596,849.82 -34,674,965.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0,617,424.55 18,453,598.68 -48,844,575.77 28,613,459.14

2012年度（经审

计）

2013年度（经审

计）

2014年度（经审

计）

截止201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96,782,641.02 495,290,721.55 519,584,902.79 529,221,879.68

负债总额 205,231,981.92 440,439,825.94 414,137,157,36 458,449,099.66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 0 0 0

其他应收款项 621,561.48 212,621,561.48 245,921,561.48 256,383,085.80

净资产 93,368,842.36 94,850,895.61 105,447,745.43 70,772,780.02

（三）北京瑞阳嘉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瑞阳嘉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镇学府路0608号

法定代表人：万林义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 13950万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对通州区新阳光生活广场项目（通州区九棵树48号院瑞都景园北区1A#楼01号、02商

业01号、03商业01号以及第4层1号商品房进行物业管理、商业用房、办公用房出租；经济信息咨询。 （该企业于2009年11月06日由内资

企业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 ）

成立日期：2005年05月13日

股权结构：本公司直接持有瑞阳嘉和51%股权， RECO� SHINE另外49%股权。

瑞阳嘉和拥有的通州家乐福项目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翠景北里1号楼九棵树西路80号， 建筑面积29,,403.46㎡， 可出租面积32,

405.08㎡，该项目主要承租方为家乐福超市，该物业2014年租金收入为5455万元，2015年1-9月租金收入为4101万元。

2、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瑞阳嘉和

2012年度（经审

计）

2013年度（经审

计）

2014年度（经审

计）

截止2015年9月30

日（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8,806,622.15 50,480,795.73 55,042,460.60 41,014,311.32

营业利润 17,352,629.76 17,835,490.76 24,893,439.46 10,088,947.89

利润总额 17,243,622.20 17,834,715.41 25,801,862.09 10,089,512.21

净利润 12,932,716.65 13,699,741.81 19,176,070.55 7,567,134.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6,099,752.59 27,362,481.40 -189,698,226.57 -66,171,775.45

2012年度（经审

计）

2013年度（经审

计）

2014年度（经审

计）

截止2015年9月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79,703,319.75 369,515,642.28 665,973,162.65 569,496,289.11

负债总额 96,034,652.01 188,340,964.23 465,622,414.05 361,578,406.35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 0 0 0

其他应收款项 109,743,205.02 109,937,167.42 313,269,108.72 313,269,751.34

净资产 283,504,936.24 181,174,678.05 200,350,748.60 207,917,882.76

四、董事会关于受让权利定价分析

1、截止2015年9月30日，紫瑞新丽净资产账面价值为211,528,847.54元，按照不低于截至2015年9月30日紫瑞新丽资产负债表中所

有者权益数额，对应的目标股权比例所确定的股权价值的定价原则，紫瑞新丽45%的股权价格将不低于95,187,981.39元。 本公司如果

不放弃优先购买权，按照前述定价原则以不低于95,187,981.39元的价格收购紫瑞新丽45%的股权。

截止2015年9月30日，北京道乐净资产账面价值为70,772,780.02元，按照不低于截至2015年9月30日北京道乐资产负债表中所有

者权益数额，对应的目标股权比例所确定的目标股权价值的定价原则，北京道乐48.547%股权价格将不低于34,358,061.52元。 本公司

如果不放弃优先购买权，按照前述定价原则以不低于34,358,061.52元的价格收购北京道乐48.547%的股权。

截止2015年9月30日，瑞阳嘉和净资产账面价值为207,917,882.76元，按照不低于截至2015年9月30日瑞阳嘉和资产负债表中所有

者权益数额，对应的目标股权比例所确定的股权价值的定价原则，瑞阳嘉和49%的股权价格将不低于101,879,762.55元。 本公司如果不

放弃优先购买权，按照前述定价原则以不低于101,879,762.55元的价格收购瑞阳嘉和49%的股权。

2、 因本次交易受让方RECO� JIANSHE、RECO� BEIYUAN、RECO� TONGZHOU均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RECO� SHINE的控股股

东RECOSIA� CHINA的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为RECOSIA� CHINA子公司间的内部交易，根据目标公司已签署的相关章程及/或合资

协议的约定，在未获得另一方股东书面同意之前，股东不得向第三方转让其在合资公司中的全部或部分股权。 但任何一方股东向其关联

企业转让其在合资公司中的全部或部分股权不受此限。 因此，本公司拟放弃对上述目标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五、董事会审议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说明

1、根据《RECOSIA� CHINA� PTE� LTD与LEADING� BIG� LIMITED关于RECO� SHINE� PRIVATE� LIMITED之收购协议》以及

LEADING� BIG� LIMITED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上述内容详见2015年8月7日、2015年8月12日刊载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 的2014-L65号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公告）， 在RECOSIA� CHINA� PTE� LTD向LEADING� BIG� LIMITED出售

RECO� SHINE股权交割前，RECO� SHINE将其持有的紫瑞新丽45%股权、 紫瑞新丽48.547%股权及瑞阳嘉和49%股权转让给

RECOSIA� CHINA的关联方，使得RECO� SHINE在前述收购协议项下股权交割日不再持有紫瑞新丽、紫瑞新丽及瑞阳嘉和股权。 本次

RECO� SHINE出售目标股权即为履行前述收购协议的约定。

2、RECO� SHINE转让其持有的紫瑞新丽45%股权、北京道乐48.547%股权及瑞阳嘉和49%股权后，目标股权的实际持股人并没有

发生变化，仍由RECOSIA� CHINA间接持有，目标公司章程除了股东情况发生变更外其他方面也不会进行修改，因此，目标公司仍为本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不会对目标公司的经营管理发行影响，目标公司将仍由本公司负责经营管理，目标公司所持有的商业项目仍由公司

统一运营管理，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不会产生影响。

3、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符合公司现阶段践行轻资产模式、合理释放持有型物业收益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更加健康、持续发展。

4、本公司独立董事徐祥圣先生、黄翼忠先生、李鸣先生已经事先审议、研究了上述放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议案，并同意提交董

事会予以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项关联交易合法合规，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公司董事会对本项交易的审议

表决履行了合法的程序，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2亿元。

七、备查文件

1、2015年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意见

3、通知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608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

2015-L103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2、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5年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3、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11月2日上午9: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11月1日－2015年11月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1月2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1月1日下午15:00至2015年11月2日下午15:00中的任意时间。

（3）催告公告日期： 2015年10月28日

4、股权登记日：2015年10月26日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本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出席对象：

（1） 截至2015年10月26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

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7、会议地点：海淀区苏家坨稻香湖景酒店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1：本公司拟放弃成都紫瑞新丽商贸有限公司45%的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2：本公司拟放弃北京道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48.547%的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3：本公司拟放弃北京瑞阳嘉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49%的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5年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有关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刊登于本公告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上的2015－L101、2015－L102号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15年10月28日

2、登记方式：

A．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深圳证券代码卡办理登记。

B．法人股东持深圳证券代码卡、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C．委托代理人必须持有股东深圳证券代码卡、股东签署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公章）或本人身

份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D．股东也可用传真方式登记。

3、登记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12号阳光大厦11层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并对网络投

票的相关事宜进行具体说明：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深市股东的投票代码为“360608” 。

2.投票简称：“阳光投票” 。

3.投票时间： 2015年11月2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4.在投票当日，“阳光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代表议案2，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

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表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议案1

本公司拟放弃成都紫瑞新丽商贸有限公司45%

的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00

议案2

本公司拟放弃北京道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8.547%的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2.00

议案3

本公司拟放弃北京瑞阳嘉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49%的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3.00

（3）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

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表2�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议案种类 委托数量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4）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但不包括累计投票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

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累计投票议案还需另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

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

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6）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11月1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15：00，结束时间为2015年11月2日（现场股

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

“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公司可以写明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

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

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3.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即股份数与应选人数之积）为限进行投票，如股东所投选举

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作废。

五、其它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翟君茹

联系电话：010－68366107

传真：010－88365280

邮编：100044

2、会议费用

与会代表在参会期间的交通、通讯、食宿费用自理。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权限行

使股东权利：

1．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赞成票；

2．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反对票；

3．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4．对可能纳入议程的临时提案有/无表决权。如果有表决权，对关于（ ）的提案投赞成票；对关于（ ）的提案投反对票；对关于（ ）

的提案投弃权票；

5．对1-4项未作具体指示的事项，代理人可（不可）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字或法人单位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委托人深圳证券帐户卡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个人股东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被委托人姓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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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参加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经与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买

网” ）协商一致，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旗下基金参加好买网的费

率优惠。 现将具体费率优惠情况公告如下：

一、费率优惠

1、费率优惠内容

自2015年10月19日起，投资者通过好买网申(认)购本公司旗下基金，申(认)购费率不设折扣限制，具

体折扣费率以好买网页面公示为准。 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

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代销机构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申购费率折扣

好买网

中邮核心主题 590005

投资者通过好买网申（认）购本公司的基

金产品，申(认)购费率不设折扣限制

中邮核心优选 590001

中邮核心成长 590002

中邮核心优势 590003

中邮中小盘 590006

中邮上证380 590007

中邮战略新兴产业 590008

中邮稳债A 590009

中邮竞争力 545

中邮双动力 571

中邮科技创新 966

中邮趋势精选 1225

中邮信息产业 1227

中邮创新优势 1275

中邮新思路 1224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好买网代销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申（认）购当日

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费率优惠。

2、费率优惠期限

以好买网官方网站所示公告为准。

二、重要提示

1、本费率优惠仅适用于我司产品在好买网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

费（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产生的申购手续费）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

2、本费率优惠仅适用于我司产品在好买网申（认）购业务的手续费，不包括基金赎回、转换业务等

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3、费率优惠解释权归好买网所有，有关费率优惠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前述代销机

构的有关规定。

4、费率优惠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好买网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

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机构名称 网址 客服热线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http://www.ehowbuy.com 400-700-9665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www.postfund.com.cn 400-880-1618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

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17日


